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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levels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cities and counties” is an urgent requirement to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of the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s in city and county and 

promote the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the two levels of governments in city and county, and is the necessity of 

promoting the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building the law-based government,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ccountability 

system needs the rule of law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ccountability, needs the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who under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needs to master the 

key control point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ccountabil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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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开展“市县两级行政执法监督及责任追究机制”建设是加强市县两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促进市县两级政府

依法行政的迫切要求，是推动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的必要，具有极强现实指导意义。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的

完善需要行政执法问责的法治化，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范围的明确界定，以及掌握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构建的关键控制

点。 

关键词：市县；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路径 

1 引言 

实现法治是人类治理社会的理想模式，而法治化正是我们向这一宏伟蓝图探索的过程，“法治化是法

治理念向法治现实转变的过程，也是人治实践向法治实践过渡转型的过程。”由于我国的社会形态与历史

发展中包含了很多特殊性，将我国行政执法问责机制中最核心的技术和方法上升到法律和制度的层面，特

别是用程序来保证问责沿着法治的轨道进行，这不仅是法律回应问责机制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现实需求的生

动表现，更是问责从当前实践困境中得以解脱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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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执法问责的法治化：行政问责的必然选择 

“法律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是众人智慧的结晶，是国家公共权力赖以建立和运行的准则和根据。”

法律本身所蕴含的道德性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能够充分发挥其对行政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的约束以及对

公民自由权利的保障功能。正如博登海默所说的“法律的基本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

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

权者按照一定行为方式行事。通过颁布旨在指导未来行动的行为标准，法律缩小了就事论事的判决的范围。

与有着几百年法治基础和传统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肥沃的宪政土壤，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

依旧有着浓厚“官本位”思想的社会里。正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就是官本位，具体表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万事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二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是官进则荣，官退则耻。而

“问责制”自 2002 年正式引入中国大陆以来，虽已发展为我国为官的政治逻辑，但是在实践的运行和发

展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需要我们借助外力的作用强制发展并完善诸如西方国家为确保问责的良性运行所

需要的内在条件、运行条件以及外部环境的建设。 

实现对行政执法问责的法律规制，并以国家机器为坚强后盾，并利用法律所应具有的内在道德性、强

制性以及权威性的特质，一方面可以克服问责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得行政执法人员被限制在适当的范围

内，不致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利用他们本来不熟悉的或不愿承认的手段来行使权力，同时可以利

用法律所蕴含的程序正义来抵消难以在实体层面对行政官员问责机制全方位控制的弊端。另一方面也可以

使人们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 

3 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范围界定：实现行政执法问责的基本前提 

3.1 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界定及细化  

课题组认为从立法的严肃性、准确性来说，在立法中应该明确界定主要用语的范围，否则将会产生歧

义从而不利于该法的执行。因此，在行政执法责任制法规规章中应明确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从

而有利于行政执法责任的追究和承担。考察各地的立法，我们发现，我国目前地方行政执法责任制立法中

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和行政主体界限不明、范围混淆，且各地对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细化的规定不统

一，缺乏承担行政执法责任主体的具体规定。 

本研究将行政执法主体界定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执法人员，而受委托的组织和

行政执法人员由于不具有独立的行政主体资格，因此不能够确定为行政执法责任的承担主体。 

所谓行政执法人员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录用或委托并赋予其相应执法权的工作人员。从我国现阶段

看，行政执法人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当然的行政执法人员，即行政机关中拥有执法权的正式在编人员和

法律、法规授权的执法组织中的人员；另一种是因受行政机关合法委托而获得执法权的组织中的人员。 

在确定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后我们还要对行政执法责任承担主体做进一步的细化，区分不同

层次不同情况下相应的责任承担主体，这样才能使立法的规定具有实际操作性，使行政执法责任落到实处。 

我们认为从有利于追究行政执法责任的角度来看，应采取上海、江苏的立法模式即将行政执法责任承

担主体划分为直接责任人员和直接主管人员后再区分不同情况确定责任的承担主体。其中直接责任人员，

是指行政执法事项的具体承办人。直接主管人员，是指行政执法事项的审核人和批准人。审核人，包括行

政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分管领导，以及按规定行使审核职权的其他审核人。批准人，包括签发行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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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以及按规定或者经授权行使批准职权的其他批准人。由于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许多行

政行为的制定实施是经过集体决策、法定机构鉴定或者基于听证后而为的行为。其名义上虽是行政机关的

行为，但在实际上并非是由该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因其存在着名实不符的情况，所以根据其性质不同可分

为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行为的责任承担以及无法定依据作出行政行为的责任承担两种情形： 

一是依据法律规定作出行政行为，产生行政过错的责任承担主体如按照法定要求和程序作出集体决策

而签发的，根据现有实践情况来看，决策人员就无承办人、审核人和批准人之分，而是作为批准人的身份

来担责。但根据《公务员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有会议记录或其他材料能证明决策人有疑义或正确意见而

未被采纳的可予以免责。 

在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中，上级机关依法改变或撤销下级行政决定而导致行政过错行为发生的，具体

的责任承担则由上级机关的直接责任人承担。对于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行为应当进行听证的，

行政机关负责人采纳主持人的错误建议而导致行政过错的，主持人将被视为审核人承担责任，机关负责人

视为批准人来承担责任。这是因为我国目前一般是由行政机关内部人员来做主持人，主持人在听证中有权

对该行为进行定性审核，而且我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正是因为其签发，才产生了法律效力，所以负责

人视为批准人来担责。与此相反，机关负责人若未采纳听证主持人根据听证会所提出的正确建议而导致行

政过错的，该主持人因其已尽审核义务而免责，但是机关负责人还应视为批准人担责。 

二是没有法定依据作出行政行为，而产生行政过错的责任承担主体，集体决策并非法定，而是在行政

机关内部集体讨论后由主管或分管领导决定实施该行为而导致行政过错的，该领导则按照批准人来担责，

其他参加讨论的人员作为审核人来担责。 

而对于因领导干预而执行公务作出的行政行为致使行政相对人遭受一定法律后果或危害后果的，承办

人员在依法向该领导提出改正或撤销意见，而上级不改变或要求立即执行的，执行的后果由领导负责，承

办人免责。但工作人员执行明显违反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上级机关非依照法定职权

而实施干预而导致行政过错结果发生的，具体实施人来承担承办人的责任，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上级

机关非依法定职权实施干预行为与该行为决定的结果有因果关系，同时，行政机关自行决定根据专门的鉴

定机构或者专家提供的论证结论为依据而导致行政过错的，作出该行政行为的直接责任人员则必须按照其

在该行为实施过程中的相应地位来承担相应责任。 

3.2 “问”的涵义及其基本要素 

对“问”字涵义的界定应当置于“问责”一词的具体语境之中。2005 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问责”

一词解释为责任追究，并将“问”定义为“追究。而根据《汉语大词典》对“问”的界定，不仅有追究之

意，而且还可以解释为“询问”。《汉语大词典》对“问”的解释主要包括一是询问、诘问；二是论难，

探讨；三是考察，过问；四是审讯；五是追究等等。这里我们认为“问”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两

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问的主体对问的对象进行询问以及问的对象对问的主体解释说明的过程；其次是问

责主体对问的对象进行责任追究的过程。完整意义上的问的过程需要涵盖问的主体、问的对象、问的范围、

问的程序、问的方式、问的执行以及问后的救济共七个方面的基本要素。 

3.3 “责”的内涵 

所谓责，即责任的简称。关于对责任内涵的解释，中外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纵观学界对责任的界定，目前已经在两个方面达成共识：首先，责任意味着责任主体应尽的职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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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它要求责任主体不但要做正确的事，还要正确的做事，属于积极责任的范畴；其次，责任主体因未

履行或未正确履行职责和义务而承担的否定性后果，即应当追究的责任，属于消极责任的范畴。总之，“责

任”一次应当是其内部逻辑体系中所蕴含的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的有机统一体。 

鉴于本研究旨在建构问责语境中行政执法人员的责任体系，将行政执法人员责任分为以下四种：政治

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这四类责任之间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和渗透，共同形成一个多

元复合的责任体系。 

4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构建的关键控制点 

所谓问责机制说到底是一个“谁来问责”、“向谁负责”的问题。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然是要对人

民负责。所以问责机制的内驱力最终要落实在群众的监督权上。常态化的政府问责，必须以健全的问责机

制为基础，通过立法确保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始终处于一种负责任状态，杜绝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

脱离法定责任机制的监控。 

构建健全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必须在问责基本原则的指导和支撑下，分析并阐释问责语境中行政

执法人员责任的构成要件及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构建的关键控制点。 

行政执法人员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责任主体、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机制

构建的关键控制点主要应明确：问责主体、问责对象（责任主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的方式及

其适用、问责的监督、考核评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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